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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6月 23日至 27日，马普托 
议程项目 8 
非正式介绍根据第 5条提出的请求及其分析 

  延长第 5条最后期限的请求的分析报告，2013-2014年 

  缔约国第十三届会议主席提交 

1. 2014 年，负责分析根据《公约》第 5 条提出的请求的缔约国小组连续第七
年开展工作。2014 年，该小组除担任主席的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
处代表布杰马·德尔米大使先生外，还包括下列缔约国：奥地利、比利时、哥斯

达黎加、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日本、莫桑比克、新西兰、挪威和波兰。 

2. 2014 年，有 4 个缔约国提出了延长清除地雷最后期限的请求：刚果民主共
和国、厄立特里亚、也门和津巴布韦。除了这 4个国家外，第 5个国家即埃塞俄
比亚表示也会提出请求，但分析小组未收到埃塞俄比亚的请求。 

3. 在 2014 年工作期间，负责分析有关请求的缔约国寻求酌情适用缔约国第十
二届会议通过的建议，这些建议涉及确保继续提交高质量请求、继续编写高质量

分析报告且执行第 5条的缔约国在请求获得批准后继续保持合作接触。1 

4. 缔约国第十二届会议通过的建议 2称，“请求中应以与《公约》一致的语言
表述过去或现有挑战的程度(例如，‘已知布设了杀伤人员地雷的区域’、‘怀
疑布设了杀伤人员地雷的区域’，等等)”。关于这一建议，分析小组提请注意
联合国的《国际地雷行动标准 》将“疑似危险区域”定义为“根据地雷/战争遗
留爆炸物存在的间接证据而怀疑有地雷/战争遗留爆炸物污染的区域”，将“确
定的危险区域”定义为“根据地雷/战争遗留爆炸物存在的直接证据而确定有地
雷/战争遗留爆炸物污染的区域”。分析小组注意到，尚不清楚一些缔约国报告
的“疑似危险区域”实际上是否符合《国际地雷行动标准》中的定义。  

  

 1 见 APLC/MSP.12/2012/4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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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缔约国第十二届会议通过的建议 6称，“关于呼吁对提出请求的缔约国执行
第 5条的工作进行中期评估及要求其在请求获得批准后 3至 5年内提交修订后计
划的这些请求，缔约国应考虑做出决定。”建议 12 称，“常设委员会的会议和
正式会议/审议会议均应要求获准延期的缔约国提供最新资料，说明其请求中所
载各项计划的执行情况。”，同时，“这类报告应明确记录与缔约国承诺实现的

目标有关的进展和困难。”建议 13 称，“为协助获准延期的缔约国向各缔约国
通报其工作的最新进展，请求分析及关于请求的决定应包含关于规划的调查和排

雷行动、计划调拨的财政和其他资源以及制定新标准/政策等其他行动的年度基
准。” 

6. 就建议 6、12 和 13 而言，分析小组指出，在每一次分析时，一旦请求获得
批准，即必须要求有关缔约国通报具体的和有时间限制的进展基准。有的时候，

没有清楚说明阶段性进展和每年进展基准，或者阶段性进展和每年进展基准在调

查工作完成后会有变化。分析小组指出，在此情况下，提出请求的缔约国有必要

提交延长期剩余时间内的最新工作计划，其中开列所有已知或疑似埋有杀伤人员

地雷的区域的最新清单，说明延长期剩余时间内每年将处理哪些区域和由哪个组

织处理，并列出详细预算。 

7. 缔约国第十二届会议通过的许多建议涉及负责编写分析报告的缔约国应使分
析过程尽可能切实有效。建议 7称，“分析小组应继续广泛征求专家意见，以概
括出请求中的关键技术、法律和政策问题，并在总体上使小组能够更好地理解和

评估请求。”建议 8称，“分析小组应在收到请求后立即征求专家意见，而且如
提出请求的缔约国提供了补充资料或经修订的请求，分析小组应考虑再次请专家

组织提供意见。”此外，建议 10 称，“分析小组应要求执行支助股在收到请求
后立即对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开展后续行动，以便处理任何资料不符和需要澄清的

问题。”同时，“排雷问题常设委员会联合主席应继续开展分析前工作，以要求

补充作出完整分析可能需要的任何资料。” 

8. 关于建议 7-10, 执行支助股为分析小组成员举行了一次情况介绍会，审视
《公约》的地雷清除义务、缔约国对这些义务的理解和第 5条延长程序。执行支
助股支持排雷问题常设委员会联合主席要求提出请求的缔约国提供补充资料，以

协助分析工作。此外，邀请了专家组织给予帮助，这些组织的选择是根据以下的

理：它们是世界上拥有排雷专门知识的主要非营利组织，有广泛的国际经验，积

极参与并了解《公约》的工作。分析小组感谢许多组织切实提供了投入，尤其感

谢性别和地雷行动方案、哈洛信托会、国际禁止地雷运动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全

面为这一进程贡献了它们的专门知识。  

9. 分析小组按照过去的做法，在 2014 年 4 月闭会期间会议上，与提出请求的
缔约国代表举行了非正式会议。这些非正式会议使分析小组能够更好地了解有关

请求和促进分析小组与提出请求的缔约国之间的合作氛围，因此仍然具有极大的

重要性。此外，分析小组与埃塞俄比亚举行了会晤，该国表示需要提出延期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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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但如上所述，该国至今未提交请求，也未表示它是否能够遵守 2015 年这一
最后期限。 

10. 载有缔约国第十二届会议通过的关于第 5条延期程序的建议的文件称，“自
2008 年起，支持分析小组开展工作已日益成为执行支助股的一项重要工作”以
及 “提高程序效率的上述方法和途径说明对执行支助股提出了额外要求。”执
行支助股固然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协助分析小组，但应当回顾，缔约国在第七届会

议上明确选择要建立一个最终由它们自己负责的程序。要想继续以符合既定程序

的性质的方式行事，缔约国应当继续显示对该一程序的实际自主性。 

11. 载有缔约国第十二届会议通过的关于第 5条延期程序的建议的文件称，“加
快分析工作对于提高程序的效率十分重要。”同时，“分析工作应于 9月底前完
成(假设正式会议/审议会议于 11月最后一周或 12月第一周举行)，以便符合联合
国的文献要求。”并指出，“分析小组应力求在 7月前尽量完成更多的工作。”
正如缔约国第十二届会议主席于 2013 年提交的延长第 5 条最后期限的请求的分
析报告中所预见的那样，缔约国第十三届会议与第三次审查会议的间隔时间很

短，这对 2014年的分析工作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12. 那些表示需要第三次审议会议对其请求加以审议的缔约国，被要求至迟于
2013 年 12 月 15 日提交请求，这比通常的期限提前了 3 个月以上，从而为有关
的每个缔约国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还可能会影响所提请求的质量。此外，正式会

议间隔期这么短，意味着分析小组要迟至第三次审议会议召开前夕才有可能完成

工作，因而无法照惯例与提出请求的缔约国进行充分的对话。缔约国应考虑坚持

按固定的会议周期行事，以确保它们对分析工作所抱的期望与实现这一期望的能

力相符。 

     
 

 

 


